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3.1采购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汉中市中心城区道路竖向、排水防涝、污水工程、雨污分流、管线综合专项规划，规划编制范围为《汉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161.42平方公里，其中江北区域城镇开发边界117.19平方公里为新编规划，研判并纳入江南区域44.23平方公里的规划编制成果。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服务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5,041,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5,041,0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元）
	计量单位
	所属行业
	是否核心产品
	是否允许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境标志产品

	1
	完成汉中市中心城区5个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1.00
	5,041,000.00
	项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3.2.2服务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完成汉中市中心城区5个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序号
	 参数性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bookmark: _GoBack]《汉中市中心城区道路竖向专项规划》设计任务书
一、规划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支撑城市空间有序发展，通过建立统筹协调的竖向管控框架，确保道路竖向布局与城市整体发展格局相契合，提升排水系统性能，减少城市内涝问题，协调道路与周边地块的高程关系，保障城市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和城市的安全发展，开展汉中市中心城区道路竖向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为中心城区道路建设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3.《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83-2016）；
4.《汉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5.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及汉中市贯彻落实意见；
6.中共汉中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来汉中考察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建设环境优美绿色低碳宜居宜游的生态城市的决定》（汉发〔2023〕12号）；
7.国家、省、市关于道路竖向工作的其他相关政策文件、标准规范及规划要求。
三、项目范围
规划编制范围为汉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面积约161.42平方公里，其中江北区域城镇开发边界内117.19平方公里为新编规划，研判并纳入江南区域44.23平方公里的规划编制成果。
四、规划主要内容
（一）规划主要内容
研究分析坡度、控制高程和平衡土方等，合理规划道路节点的竖向高程，为城市道路和周边地块开发建设竖向控制和排水方向提供依据。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主要内容：
1.结合城市用地布局，做好用地地形、地貌和地质分析，充分利用与适当改造地形，确定主要控制点标高；
2.城市快速路、主干路与高速公路、铁路主干线交叉点的控制标高；
3.确定主次干道交叉点、变坡点的控制标高；
4.道路竖向及各类管线规划中所需的其他控制标高；
5.确定道路两侧地块排水走向、控制高程；
6.明确道路穿越江、河、渠道等水系的高程控制要求；
7.明确道路跨（穿）越铁路的高程控制要求；
8.河流水系对两岸道路竖向设计的要求。
（二）环境影响评价
依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关于规划环评的有关要求，应根据规划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编写环境影响篇章或者说明，符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陕西省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规程（试行）》等相关要求，并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三）动画演示
用动画动态演示规划，需充分展示规划的重点成果与关键节点，直观展示对比规划前后的效果。
五、成果要求
（一）总体要求
规划编制要符合《汉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上位规划要求，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管理。规划内容和深度要符合《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 83-2016等相关规范标准要求。
（二）成果形式
1.现状资料。现状管线图（比例尺为1：500或1：1000，CAD文件或shp文件格式）
2.规划成果。包括文本、说明书、图纸、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数据库应能在汉中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上搭载应用、汇报演示文件等（文字为doc格式，图纸为dwg、GIS、jpg格式，数据库为mdb、gdb格式，效果图为jpg格式，供汇报展示用演示文件为ppt格式）。
六、其他要求
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参与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相关的规划建设，并出具书面指导意见。
七、成果验收
经汉中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一个月内，设计方根据各阶段研究审议提出的修改、补充、完善意见，全面修改，达到纸质及电子文档最终成果提交要求，经市自然资源局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复核无误，出具书面成果接收清单后，方可视为正式通过验收。
《汉中市中心城区排水防涝专项规划》设计任务书
一、规划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明确中心城区排水防涝体系建设的总体方向、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优化排水防涝设施布局，促进功能提升与管理增效，构建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排水防涝运行体系，开展汉中市中心城区排水防涝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切实保障城市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50805-2012）；
6.《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
7.《防洪标准》（GB50201-2014）；
8.《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9.《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7-2022）；
10.《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 50513-2009）；
11.《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12.《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13.《汉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4.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及汉中市贯彻落实意见；
15.中共汉中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来汉中考察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建设环境优美绿色低碳宜居宜游的生态城市的决定》（汉发〔2023〕12号）；
16.国家、省、市关于排水防涝工作的其他相关政策文件、标准规范及规划要求。
三、项目范围
规划编制范围为汉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面积约161.42平方公里，其中江北区域城镇开发边界内117.19平方公里为新编规划，研判并纳入江南区域44.23平方公里的规划编制成果。
四、规划主要内容
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主要内容：
（一）规划主要内容
1.现状调查与问题分析。对自然条件、排水设施、历史内涝情况等基础条件进行调查，对现状排水管网、排涝设施、监测与应急设施等进行评估，并提出存在问题。
2.雨水工程专项规划。合理确定雨水管渠的布置形式、走向和管径，规划雨水资源化利用设施，提高雨水资源的利用率。
3.源头减排系统规划。规划低影响开发设施，明确各类设施的建设位置、规模、技术参数及设计要求，计算源头减排量与削减率。
4.排涝除险系统规划。在低洼易涝片区、管网末端等关键位置，规划新建或升级改造雨水泵站；规划建设雨水调蓄池、人工湿地、调蓄湖泊等调蓄设施，明确设施的位置、调蓄容量；整治与疏浚城市内河、沟渠等排涝通道，明确排涝通道的保护范围，保障排涝通道畅通。
5.应急管理系统规划。建设监测预警体系，实现内涝风险实时预警。
（二）内涝风险评估研究与防治分区规划
1.内涝风险评估研究。采用水文水力模型，结合现状排水防涝设施条件及不同暴雨重现期的降雨情景，模拟雨水径流过程、管网水力状态及内涝积水情况，评估规划范围内不同区域的内涝风险等级，绘制内涝风险评估图，分析内涝存在原因及解决方式，优化完善规划方案。
2.防治分区规划。根据内涝风险评估结果、用地性质及城市发展规划，将规划范围划分为不同的排水防涝防治分区（如源头减排重点区、管网改造区、调蓄设施建设区、应急抢险核心区等），明确各分区的防治目标、重点任务及技术措施，为后续规划实施提供针对性指导。
（三）动画演示
用动画动态演示规划，需充分展示规划的重点成果与关键节点，直观展示对比规划前后的效果。
（四）环境影响评价
依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关于规划环评的有关要求，应根据规划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编写环境影响篇章或者说明，符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陕西省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规程（试行）》等相关要求，并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五、成果要求
（一）总体要求
规划编制要符合《汉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上位规划要求，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管理。规划内容和深度要符合《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2017、《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7-2022、《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 50513-2009等相关规范标准要求。
（二）成果形式
1.现状资料。现状管线图（比例尺为1：500或1：1000，CAD文件或shp文件格式）
2.规划成果。包括文本、说明书、图纸、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数据库应能在汉中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上搭载应用、汇报演示文件、动画演示等（文字为doc格式，图纸为dwg、GIS、jpg格式，数据库为mdb、gdb格式，效果图为jpg格式，供汇报展示用演示文件为ppt格式）。
六、其他要求
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参与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相关的规划建设，并出具书面指导意见。
七、成果验收
经汉中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一个月内，设计方根据各阶段研究审议提出的修改、补充、完善意见，全面修改，达到纸质及电子文档最终成果提交要求，经市自然资源局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复核无误，出具书面成果接收清单后，方可视为正式通过验收。
《汉中市中心城区污水工程专项规划》设计任务书
一、规划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完善污水收集处理体系、推进污水管网建设、提升设施处理能力与资源化利用水平，补齐城市污水治理短板，改善人居环境与水环境质量，形成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实用性的汉中市中心城区污水工程专项规划成果，构建与生态城市定位相适应的现代化污水治理体系。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6.《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7-2022）；
7.《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2009）（2016年版）；
8.《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9.《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10.《汉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1.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及汉中市贯彻落实意见；
12.中共汉中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来汉中考察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建设环境优美绿色低碳宜居宜游的生态城市的决定》（汉发〔2023〕12号）；
13.国家、省、市关于污水工程工作的其他相关政策文件、标准规范及规划要求。
三、项目范围
规划编制范围为汉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面积约161.42平方公里，其中江北区域城镇开发边界内117.19平方公里为新编规划，研判并纳入江南区域44.23平方公里的规划编制成果。
四、规划主要内容
划分中心城区污水分区，规划污水管网的管径、高程、坡向、污水泵站以及污水处理设施的位置和处理能力，为污水设施建设提供指导。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主要内容：
（一）规划主要内容
1.现状调查与分析。对现状基础情况、污水系统、水文气象等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找出当前排水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2.污水排水分区。以规划地形、地势及路网、水系布局为依据，科学、合理地划分污水系统分区，保证污水管渠系统的布置，主干管走向、污水厂及排水口位置等应能满足城市规划布局的要求。
3.污水量测算。片区污水量测算结合用地规划特点，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污水量预测，并综合比较得出污水量预测值。
4.污水管网布局。尽量减小管道埋深，减少污水提升次数，强化排放环境保护。衔接现状管网与污水处理厂进水要求，合理布局污水管线走向，确定管线坡度、长度、管径、管材等。
5.提升泵站布局。结合管线布局，综合考虑管道埋深控制、污水处理需求、邻避设施影响控制以及管理便利性等因素，以最经济合理布局设置污水提升泵站。
6.资源化回用规划。明确再生水用途（市政杂用、工业补水、生态补给等），规划回用规模、处理工艺及输配系统。
（二）动画演示
用动画动态演示规划，需充分展示规划的重点成果与关键节点，直观展示对比规划前后的效果。
（三）环境影响评价
依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关于规划环评的有关要求，应根据规划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编写环境影响篇章或者说明，符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陕西省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规程（试行）》等相关要求，并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五、成果要求
（一）总体要求
规划编制要符合《汉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上位规划要求，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管理。规划内容和深度要符合《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2017、《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7-2022、《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 50513-2009等相关规范标准要求。
（二）成果形式
1.现状资料。现状管线图（比例尺为1：500或1：1000，CAD文件或shp文件格式）
2.规划成果。包括文本、说明书、图纸、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数据库应能在汉中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上搭载应用、汇报演示文件、动画演示等（文字为doc格式，图纸为dwg、GIS、jpg格式，数据库为mdb、gdb格式，效果图为jpg格式，供汇报展示用演示文件为ppt格式）。
六、其他要求
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参与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相关的规划建设，并出具书面指导意见。
七、成果验收
经汉中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一个月内，设计方根据各阶段研究审议提出的修改、补充、完善意见，全面修改，达到纸质及电子文档最终成果提交要求，经市自然资源局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复核无误，出具书面成果接收清单后，方可视为正式通过验收。
《汉中市中心城区雨污分流专项规划》设计任务书
一、规划背景
为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从严从实抓好中央环保督察组指出和交办问题及典型案例问题整改，筑牢中心城区雨污分流管网建设改造的基础支撑，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系统性保护，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提高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开展本次中心城区雨污分流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6.《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7-2022）；
7.《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2009）（2016年版）；
8.《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9.《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10.《汉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1.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及汉中市贯彻落实意见；
12.中共汉中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来汉中考察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建设环境优美绿色低碳宜居宜游的生态城市的决定》（汉发〔2023〕12号）；
13.国家、省、市关于污水工程工作的其他相关政策文件、标准规范及规划要求。
三、项目范围
规划范围为《汉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161.42平方公里。
四、规划主要内容
规划内容应包括现状及问题分析、雨污分流规划方案、规划建设项目等，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现状及问题分析。对相关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分析解读，做好规划衔接。梳理排水沟渠、污水处理设施、合流管道等问题，为后续规划提供基础依据。
雨污分流规划方案。结合人口增长趋势，合理规划污水处理厂规模，规划污水干管，补齐污水管网短板，分流改造合流管道及设置截污管道，实现雨污水分流。
规划建设项目。结合相关文件要求，理清亟需开展改造的建设项目，合理安排近远期污水管网、截污管道的建设时序。
五、成果形式
包括文本、说明书、图纸、汇报演示文件等（文字为doc格式，图纸为dwg、GIS、jpg格式，效果图为jpg格式，供汇报展示用演示文件为ppt格式）。
六、成果验收
经汉中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一个月内，设计方根据各阶段研究审议提出的修改、补充、完善意见，全面修改，达到纸质及电子文档最终成果提交要求，经市自然资源局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复核无误，出具书面成果接收清单后，方可视为正式通过验收。
《汉中市中心城区管线综合专项规划》设计任务书
一、规划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系统统筹给排水、燃气、供热、电力等各类管线的空间布局、建设时序与管理机制，加强地下管线建设的综合平衡，使城市道路地下管线做到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设计、有序建设，开展汉中市中心城区管线综合专项规划编制。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4.《汉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5.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及汉中市贯彻落实意见；
6.中共汉中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来汉中考察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建设环境优美绿色低碳宜居宜游的生态城市的决定》（汉发〔2023〕12号）；
7.国家、省、市关于管线规划建设的其他相关政策文件、标准规范及规划要求。
三、项目范围
规划范围为《汉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161.42平方公里。
四、规划主要内容
合理利用城市用地，统筹安排工程管线在地上和地下的空间位置，协调工程管线之间以及工程管线与其他相关工程设施之间的关系，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并提升空间利用效率。
（一）规划内容
1.提出工程管线综合规划的目的及目标。
2.确定汉中市中心城区各工程管线的敷设方式及原则。
3.根据现状管线与相关专项规划设计资料，统筹优化各专项规划中工程管线的布置方案，梳理城市干管廊道，集约高效整合城市地下空间；
4.制定城市地下管线综合规划基本技术规定，明确城市地下管线综合平面及竖向布置要求，提出管线穿越铁路、河流和沿桥敷设的布置原则和技术措施。
（二）地下管网三维可视化展示
基于BIM+GIS技术融合，可视化重要节点的地下空间结构与管线布局的三维场景，形象直观展示管线空间关系。
（三）环境影响评价
依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关于规划环评的有关要求，应根据规划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编写环境影响篇章或者说明，符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陕西省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规程（试行）》等相关要求，并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五、成果要求
（一）总体要求
规划编制要符合《汉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上位规划要求，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管理。规划内容和深度要符合《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等相关规范标准要求。
（二）成果形式
1.现状资料。现状管线图（比例尺为1：500或1：1000，CAD文件或shp文件格式）
2.规划成果。包括文本、说明书、图纸、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数据库应能在汉中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上搭载应用、汇报演示文件、地下管网三维可视化模型等（文字为doc格式，图纸为dwg、GIS、jpg格式，数据库为mdb、gdb格式，效果图为jpg格式，供汇报展示用演示文件为ppt格式）。
六、其他要求
1.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参与中心城区市政类专项规划的规划审查，并出具书面审查意见。
2.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参与中心城区管线建设相关的规划审查，并出具书面指导意见。
七、成果验收
经汉中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一个月内，设计方根据各阶段研究审议提出的修改、补充、完善意见，全面修改，达到纸质及电子文档最终成果提交要求，经市自然资源局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复核无误，出具书面成果接收清单后，方可视为正式通过验收。
 





3.2.3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1：
满足本项目实施要求即可
3.2.4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采购包1：
满足本项目实施要求即可
3.2.5其他要求
采购包1：
无
3.3商务要求
3.3.1服务期限
采购包1：
 计划60天内完成规划编制。（上述时间不包含招投标阶段、最终成果评审验收用时，但包含中标人中期成果评审验收后根据评审意见修改、补充、完善用时。）
3.3.2服务地点
采购包1：
采购人指定地点
3.3.3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1：
成果验收：经汉中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一个月内，设计方根据各阶段研究审议提出的修改、补充、完善意见，全面修改，达到纸质及电子文档最终成果提交要求，经市自然资源局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复核无误，出具书面成果接收清单后，方可视为正式通过验收。
3.3.4支付方式
采购包1：
分期付款
3.3.5.支付约定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签订合同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完成初步方案经甲方确认无异议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规划成果经专家评审论证通过，并通过规委会审议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规划成果经市政府批准后提交最终规划成果、数据库验收入库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5.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成果使用一年后且该段时间内项目责任规划师后续服务质量保障到位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0%。
3.3.6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按照合同内容执行
3.5其他要求
1、电子投标文件制作过程中，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的地方，请使用“法人CA锁”进行签章或直接签字或盖章；文件需要逐页加盖供应商公章或使用“CA锁”进行逐页盖章。2、中标供应商在中标结果公告发布后需向采购代理机构提供纸质版投标文件一正一副，投标文件为编标工具生成的文件直接打印并加盖公章，递交的纸质版投标文件内容确保与线上电子文件保持一致，不允许修改和补充。
 

